	韶关学院工会经费使用范围及标准指引（2022年5月）

	项目
	类别
	支出范围及标准
	备注

	职工
活动
项目
	职工教育活动、宣传活动
	奖励标准
	优秀学员奖励标准不超过300元/人；
	奖励范围不得超过参与人数的30％

	
	
	报销范围
	教材、资料、教师或评委酬金（每半天不超过500元）等，其他工作人员每天不超过100元；
	参照同级财政规定及学校相关规定标准执行

	
	文体活动
	文体活动奖励标准
	设置奖励：
1.个人项目奖品（奖金）每人不超过800 元；
2.团体项目奖品（奖金）每人不超过500元。
不设置奖励：
1.可为参与人员发放纪念品，不超过100元/人。
	1.文体活动奖励分为设置奖励和不设置奖励两种形式，只可在两者中选其中一种形式进行奖励发放。
2.文体活动设置奖励的，奖励范围不得超过参与人数的三分之二。
3.二级工会和各协会组织文体活动，不设奖金，可按标准发放奖品或纪念品。

	
	
	文体活动报销范围
	器材、用品购置等；
2.活动场地、交通工具的租金支出等；
3.购置服装，每人不超过500元，且每两年购置一次；
4. 各种球类比赛：教练、裁判员等劳务费半天不超过200元，学生裁判每天不超过50元，其他工作人员每天不超过100元；
5.文艺创作、美术、书法、摄影等各类活动评委的酬金为每半天不超过500元，其他工作人员每天不超过100元；
6.因参加活动而误餐的工会干部和工会会员可给予误餐补助，按同级财政规定标准，误餐费40元/人；

7.奖品或纪念品。
	1.上级工会活动有统一着装要求的，鼓励采用租赁方式，确因活动需要，可为参赛选手增购一次服装；
2.购置活动服装，需参赛者实名签收；
3.实物发票需经手人、证明人、验收人。

	
	春节职工联欢会
	
	不设奖项可发放纪念品，不超过100元/人。
	可适当购买干鲜水果

	
	协会活动经费
	经学校工会发文批准成立的各协会
	20人（含20人）下拨经费2000元/年；20以上40人以下（含40人）4500元/年；40人以上5000元/年。
	工会会员

	
	二级工会会员活动
	组织会员看电影、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
	适量
	1.会员会费100%返还，按200元/人/年标准执行；
2.当日往返；不得到有关部门明令禁止的风景名胜区。

	
	
	开展春秋游活动
	1.租车费（租车审批单、行程单、报价单）
	

	
	
	
	2.误餐费标准按同级财政规定标准执行，午餐或晚餐不超过40元/人
	

	职工
集体
福利
	过节类
	七大法定节日慰问品
	节日习惯用品、生活必需品（如普通粽子、普通月饼、米、面、油、肉、蛋、 奶、水果、干果等）：400元/人
	全年发放总金额控制在当年基层工会经费预算支出的30%左右，最高不超过40%，或留成经费的50%以内。

	
	慰问类
	生日慰问
	蛋糕或蛋糕券：200元/人
	禁止发放现金

	
	
	结婚慰问品（金）
	夫妻双方在校500元，单方在校300元
	发放表+结婚证复印件

	
	
	生育慰问品（金）
	双方在校300元，单方200元
	发放表+出生证复印件

	
	
	会员生病住院慰问品（金）
	全年不超过800元/人（第一次500元；第二次300元）
	发放表+住院相关证明复印件（出院小结或诊断证明）

	
	
	危重症病人住院慰问（金）
	全年不超过1000元/人；年前集体探望800元/人。
	住院相关证明复印件

	
	
	会员或其直系亲属去世慰问金
	会员去世不超过 2000 元，
会员直系亲属去世不超过 600 元
	1.会员直系亲属指会员本人的配偶、父母和子女；
2.发放表+死亡证明或火化证明或户籍注销证明复印件或二级工会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会员退休离岗纪念品
	不超过600-800元/人
	1.可组织座谈会，座谈会可购买适当的干鲜水果等食品；
2.发放表+退休证复印件

	维权
项目
	困难教职工帮扶类
	医疗救助
	每人每年不超过医疗费个人自付部分
	工会会员本人及家庭因疾病、意外事故、子女就 学等原因致困时，工会可给予帮扶、救助和慰问

	
	
	日常生活救助
	每户每年不得超过当地低保标准年度总和
	

	
	
	助学标准
	不超过 5000 元/人
	

	
	送温暖
	
	每次不超过300元/人
	夏送清凉、金秋助学、送温暖等

	工会
业务
及
自身
建设
	优秀工会干部、工会积极分子、“巾帼建功”先进个人、“文明和谐家庭”等
	奖品和奖金不超过500元/人
	表彰人数控制在会员总数的30％以内

	
	模范二级工会、先进二级工会
	模范二级工会奖金800元；
先进二级工会600元
	模范按二级工会数10％评选；先进按二级工会数20％评选；

	
	优秀提案与合理化建议
	个人奖品和奖金不超过500元/人；
集体奖金总额不超过1000元
	

	服务职工平台
	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
	1.优秀学员奖励标准不超过300元/人；
2.评委每半天不超过500元；其他工作人员每天不超过100元
	校工会开展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岗位练兵、技术比武等劳动竞技活动

	
	教职工小家建设
	小家电，适当配备家具，文体设施
	

	
	职工互助保障
	住院医疗互助金
	住院医疗综合
	申请表（两个不同计划名称表格），确认书及相应名单页（校工会提供），身份证、银行卡、出院小结、结算单、发票复印件（一式两份）

	
	
	
	住院津贴
	

	
	
	医疗互助金（重大疾病）
	职工医疗（甲）
	申请表，确认书及相应名单页（校工会提供），身份证、银行卡、病案首页、入院记录、出院小结、病理报告复印件，CT报告（须加盖病案室红色印章），同意省职工保障互助会前往其所治疗医院查阅病案的委托书。

	
	
	
	女职工安康（甲）
	


注意事项：

1.禁止用工会经费购买购物卡、代金券；不准滥发津贴、补贴、奖金；不准支付高消费性的娱乐健身活动;不准截留、挪用工会经费；不准报销与工会活动无关的费用。

2.二级工会会员活动需提前提交活动方案及经费预算至校工会备案审批后方可开展，报销时需附报销凭证（二级工会主席意见，机关工会可采用相应部门负责人意见）、活动具体方案和经费预算（加盖二级工会公章、二级工会主席意见，机关工会可采用相应部门负责人意见），参加人员签到表及相应合法的票据、支付记录、活动新闻报道及照片等。如有误餐费、纪念品(不超过50元/人）等则需要签领表，所有签到表、签领表都需要经办人签名，采购需按照学校招投标管理制度执行，2000元以下填写采购记录表，超2000元则需要采购系统进行采购。交通费则需租车审批单、行程单、报价单。

报销凭证下载：首页-资料下载  http://www2.sgu.edu.cn/site/gh/content.aspx?id=105172

工会自行采购记录表下载：首页-资料下载  http://www2.sgu.edu.cn/site/gh/content.aspx?id=105171
工会会员活动报账要求及模板详见：http://www.sgu.edu.cn/d84382.html

3.各种慰问金领用表格可在工会网站下载：首页-资料下载-韶关学院工会各项慰问金发放表（2022年）

http://www2.sgu.edu.cn/site/gh/content.aspx?id=105119

4.由学校工会为教职工购买的“四项保障计划”（广东省在职职工住院医疗综合、住院津贴互助保障计划、医疗互助保障计划甲种版、女职工安康甲种版）理赔相关手续，可先填写申请表，准备好资料后至校工会办公室盖章，再到韶关市总工会职工互助中心办理相关理赔手续。

申请表下载http://www2.sgu.edu.cn/site/gh/content.aspx?id=72327

5.发票都需要经手人、证明人，电子发票需要一次性使用承诺。发票付款单位名称：中国教育工会韶关学院委员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814402003251681780

6.年度经费报销时效为当年12月31日。

